
关于《登封市 2021-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
治攻坚行动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为了改善郑州市空气质量，切实做好我市 2021—2022 年秋

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登封市攻坚办起草了《登封市 2021—

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

将起草说明汇报如下：

一、背景依据

《中共郑州市委关于制定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

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》提出，要加大治气

力度，坚持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，统筹推进工业废气、

车船尾气、餐饮排气、扬尘灰气、燃煤烟气治理，加强“散乱污”

企业治理，推进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，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。

近年来，通过实施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，全市空气

质量持续改善，人民群众蓝天获得感、幸福感明显提高。秋冬季

攻坚虽取得积极成效，但空气质量改善成果还不稳固，秋冬季重

污染天气仍高发、频发，既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也直接影响

“十四五”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的完成。

基于以上背景，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印发的《关于印发

<2021-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>的通知》（郑

政文〔2021〕135 号），起草了《登封市 2021-2022 年秋冬季大

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二、工作目标

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，全市细颗粒物（PM2.5）



平均浓度控制在 63 微克/立方米以下，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不得

超过 9 天。按照确保全市目标完成、浓度高的多降、浓度低的少

降的原则，制定了各辖区秋冬季空气质量目标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一是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，对“两高”项目实行

清单管理，存量项目对标国内领先水平实施节能改造，在建项目

不符合能效标准的停工整改。严厉打击“两高”企业无证排污等

违法行为。

二是落实重点行业减排要求，2021 年 12 月底前，退出耐材

产能 26100 吨。

三是积极稳妥实施散煤治理，全力做好气源、电源供应保障，

严控散煤复烧；2021 年度全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 411 万吨以

内。

四是深入开展锅炉和炉窑综合整治，全面开展锅炉、炉窑排

查抽测，对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依法依规处罚。

五是扎实推进 VOCs 治理，完成 27 家企业低 VOCs 含量涂料

或油墨源头替代工作；完成 4 家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工作。

六是加快推进柴油货车污染治理，2021 年 12 月底前，完成

全市 1050 辆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淘汰任务。大

力推进新能源出租车、新能源网约车和新能源物流车辆占比；市

区新增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车辆；新能源水泥罐车总数达到

30 台，积极推进新能源渣土车占比。

七是推进大宗货物“公转铁”，2021 年 12 月底前，2021 年

底前，完成重点行业大宗货物运输结构调整“一企一策”方案，



全市煤炭行业清洁运输（铁路、管道、新能源或国六货车）比例

达到郑州市定目标。

八是强化秸秆禁烧管控，2021 年 12 月底前，全市秸秆综合

利用率达到 93.5%以上，小麦秸秆还田率达到 96.3%以上，玉米

秸秆还田率达到 92.7%以上。

九是加强扬尘综合管控，各区县（市）降尘量不高于 7 吨/

月·平方公里。

十是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，按照应急预案依法及时启动重污

染天气预警，实施差异化减排，严禁“一刀切”。

方案改变以往只有定性或大尺度定量目标任务的方式,按照

清单制、台账式的方式,把具体任务一一落实到各牵头单位、各

乡镇（街道）,进一步明确了措施和完成时限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通过七个方面保障目标措施落实，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二是

加强监督帮扶，三是严格奖惩考核，四是加大财政支持，五是完

善监测监控体系，六是确保调度质量，七是做好宣传引导。


